附件1:
生物医学研究院财经管理规范化专项自查对照清单

课题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类别
	自查要点
	自查结果
	备注

	1
	财经制度健全性自查
	1.本课题组是否有明确的财经业务相关管理细则或内部流程，如收入管理、支出审批、资产采购、合同审批等事项均有相关规章制度，并形成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相分离的内控体系;相关制度是否存在与学校和国家要求不一致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2.本课题组是否设置财务管理分级负责制度，如设立专兼职财务管理相关岗位(财务工作负责人、财务经办人等)，并明确岗位职责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3.课题组重大经济事项(如大额资金支出、重要资产处置、重大采购事项、重要合同签订等)是否主动上报，规范履行研究院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审批程序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4.是否定期进行内部财经纪律培训和教育，对内部相关财经工作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。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2
	收入完整性自查
	1.科研经费收入(含国家级、省部级、横向合作经费)是否全部足额上缴学校财务统一核算，有无截留、挪用、转移科研经费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2.教学相关收入:各类教学相关收入如非学历教育培训等，是否按规定足额入账，有无坐收坐支、私存私放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3.服务类收入:实验室对外服务、仪器设备共享以及对外提供其他技术服务、咨询服务等收入，是否按协议约定或者收费标准足额入账，有无隐瞒、漏记、截留收入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4.是否存在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等收入，是否按规定上缴学校财务，有无私分、截留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5.各类捐赠收入是否全部纳入学校基金会或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有无擅自截留、违规使用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6.是否存在其他自筹收入，是否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。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3
	支出真实性、合规性自查
	1.各类经费支出，是否严格遵循预算及相关管理办法，有无超预算、超范围支出，有无将经费用于与业务无关的个人支出、福利支出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2.有无虚列支出、虚开发票、伪造凭证、虚报冒领等违规情况;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3.支出票据是否合规、完整，发票抬头、内容、金额是否与实际业务一致，有无使用假发票、过期发票、不合规发票报销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4.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劳务费等是否符合学校及国家相关规定，有无超标准报销、违规报销、将同一事项拆分报销以规避控制标准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5.有无违规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，或违规支付各类服务费的情况;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6.各项支出审批流程是否规范，有无未经审批擅自支出、审批权限不符的情况。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4
	采购及资产管理自查
	1.采购事项是否严格遵守学校规定，有无通过化整为零拆分项目规避统一采购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2.采购合同签订是否规范，有无存在拆分事项不签合同的情况;合同履行是否存在违背合同条款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3.采购货物到货后是否及时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是否及时办理资产登记入账手续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4.有无擅自出租、出借国有资产(含实验室仪器、场地等)的情况，或其他利用国有资产谋取私利的情况;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5.仪器设备共享过程中，资产使用、维护、收费标准制定、收费流程是否规范。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5
	往来款项管理自查
	1.应收账款、应付账款、暂借款等往来款项是否及时清理，有无长期挂账、呆账、坏账未处理的情况;
	是□
	否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2.有无通过往来款项转移资金、虚列支出的情况; 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　

	
	
	3.有无拖欠实验室服务、仪器共享等款项未及时清理的情况。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

	6
	“小金库”自查
	结合上述五方面内容以及近期各类公开案例，自查有无以各种形式设立“小金库”的行为。
注:“小金库”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(含有价证券)及其形成的资产。主要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:
1.违规收费、罚款及摊派设立“小金库”;
2.用资产处置、出租收入设立“小金库”;
3以会议费、劳务费、培训费和咨询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;
4经营和其他类别收入未纳入规定账户核算设立“小金库”;
5.虚列支出转出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;
6.以假发票等非法票据骗取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;
7.上下级单位之间相互转移资金设立“小金库”。
	有□
	无□
	不涉及□
	　



